附件

2022年景德镇市科技计划项目指南

一、重点科技项目

 工业领域围绕我市支柱产业，重点聚焦航空、数字经济、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因陶瓷另有专项计划，本重点项目征集不含陶瓷领域），对行业产品开发、重大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先进装备制造。支持我市企业与大院大所名企合作研发产业发展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实施一批高水平研究开发项目，带动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在我市应用和推广。

农业领域围绕现代种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聚集数字经济赋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目标，重点支持数字茶园、数字果园、数字菜园关键技术的研究与集成及成果产业化应用。
社会发展领域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平安建设科技创新目标任务，重点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核心技术、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生态碳汇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化应用；以及其它社会发展领域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
（一）申报要求

1．实施的重点项目要求技术问题来源于生产，实现重点突破，应用于产业转型升级。要通过解决关键环节的技术难题，进一步提升该产业技术水平，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带动和支撑作用。通过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形成一批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实用性强的研发成果。具体成果的表现类型为：

（1）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或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2）有竞争力的产品（装备）、品种或重大示范工程；

（3）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2．要针对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紧迫解决的重大核心关键技术，确定研发专项的创新点和突破点。研究开发内容要明确具体；技术指标要凝炼、量化、可考核，并且项目能够在3年内完成。财政支持强度一般为20-40万元/项，申报单位按申报金额筹集4倍以上的配套资金。

3．项目必须由企业牵头申报，且牵头企业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研发工作基础和产学研合作能力。优先支持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特别是承接高校研究机构重大科技成果的中试或产业化项目；优先支持重大发明专利成果产业化转化项目。

4．项目申报单位曾承担过市级各类重大项目一个及以上，且没有验收的，不再受理其申报项目。

5. 其他具体要求参考各科室细化指南。

（二）申报材料

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反映创新团队、技术水平、基础条件、科技合作及前期工作开展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三）管理科室 

工业领域：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产业科

联系人：周玲、胡金瑶    联系电话：2182082

农业领域：市科技局农村与社会发展科

联系人：程璐瑶  联系电话：2182015

社发领域：市科技局农村与社会发展科

联系人：陈健    联系电话：2182005

成果推广领域：市科技局科技成果与人才科

联系人：陈毅平  联系电话：2182007
二、一般创新项目

（一）工业科技计划
1、支持的范围领域
（1）陶瓷产业

本指南面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征集陶瓷领域基础性、原创类技术研究创新。

（2）航空产业

积极引导我市直升机产业配套企业的自主创新,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设备、系统研发，民用直升机和通用飞机、关键零部件、及其配套各种组件产品的开发、制造工艺的应用与创新，以及材料加工技术与制品开发与应用。

（3）精细化工和生物医药

医药产品开发和工艺技术创新，有机高分子材料产品的开发及生产技术攻关；新医药中间产品等精细化工产品、生产技术攻关；其它精细化工产品与技术的创新。

（4）电子信息

在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和高端服务器等技术领域中，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智能控制系统以及电子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5）先进制造

工业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先进数控机床、先进电力装备、大型特种构件、数字化和智能化装备等。以及绿色基础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绿色制造技术在材料与产品开发设计、加工制造、销售服务及回收利用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高效、节能、环保和可循环的新型制造工艺。

（6）汽车产业

汽车的研发及各种专用汽车产品的研制，轿车、微型车和轻型车关键零部件、系统总成、汽车电子研究及工艺制备技术的开发应用，在线检测技术与装备，汽车零件柔性加工技术等自动化技术开发应用。

（7）其它

其它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2、申报的条件要求

（1）在景德镇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机构;

（2）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3）具有完成项目实施的工作基础和条件，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4）过去3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不良信用记录;

（5）申报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的单位，应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科技统计工作。对于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的单位，不得申报科技计划项目。

3、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纸质材料2份

（2）提供证明佐证项目水平的相关附件材料（纸质版）

（3）营业执照、可行性报告，如查新报告、检测报告、专利证书等，特殊行业科技项目需要相关部门的许可批件(纸质版）

4、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产业科

联系人：周玲、胡金瑶    联系电话：2182082

（二）农业科技计划

1、支持的范围领域
围绕提高我市农业竞争力、农业经营效益，建设现代化和美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等目标，以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持续推进农业科技特派员与农村经营主体深度结合，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助力推进县域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1、高效生态农业技术

支持“互联网+农业”集成创新技术，农业信息化、装备智能化农业技术研究；农业大数据在农产品生产、物流、销售与质量安全追溯等环节的应用技术研究；设施农业智能装备与配套机具的研发；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种养殖模式研究；数字农业与精准农业技术。
2、现代种业和农业装备

重点支持种业自主创新和种质资源保护；支持设施农业智能装备与配套机具的研发，支持适应中、小型农田作业机械和设施农业装备，畜禽、水产规模化养殖设施与设备，高效施肥、施药机械和设备，农作物、林木种子收获、清洗、加工设备，林业机械、森林防火技术及设备。

3、动植物保护及防灾减灾

支持农作物重大生物灾害、农业重大气象灾害监测与防控技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主要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农药高效安全施用技术，农药、兽药、渔药质量监控和残留检测技术，重大农业气象灾害、森林重大生物灾害及火灾监测、预警、防控技术与产品。

4、农林生态安全及生物质资源利用

支持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地膜清洁生产、农田残膜回收集约化规模养殖废弃物处理等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农村垃圾、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森林生态系统保育和恢复技术。秸秆、稻壳等农林生物质能转化、生物基材料开发和农村节能技术及设备;生物治理、种养结合、轮作休耕及栽培措施优化等有利于土壤环境改良的技术研究。

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技术

以现代种业、智慧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循环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精深加工技术转化为重点，重点支持在景德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地、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基地、试验示范基地实施的项目，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申报，鼓励成果持有单位或个人以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转化。

2、申报的条件要求

（1）申报项目必须具有明确的技术或经济目标；

（2）申报单位应当具有必要的前期研究基础和硬件实施条件；

（3）课题负责人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4）对科技特派员主持申报的项目倾斜支持。
3、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纸质材料2份

（2）提供证明佐证项目水平的相关附件材料（纸质版）

（3）营业执照等必备材料复印件
4、管理科室
管理部门：农村与社会发展科

联系人：程璐瑶  联系电话：2182015

（三）社会发展科技计划

1、支持的范围领域
1、医疗新技术、新模式研究

重点支持重大疾病诊疗防治技术，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应对技术与产品攻关。支持重大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发现、溯源和变异研究；新发突发传染病监测与预警防控和诊治、中药新药防治关键技术研究；支持精准医疗、微创与介入治疗、智慧医疗的研究示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免疫治疗新技术应用研究；生物医用材料及移动诊疗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新一代临床用生命组学技术的研发；实验动物与动物实验研究；医养结合治疗模式研究；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社区卫生适宜技术的研发、推广与评价等。

2、中医药创新发展技术

支持中医传承、挖掘与创新，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围绕疑难杂症、新发突发传染病等开展中西医诊治协同研究；中药材新品种选育、中药制剂、中药配方颗粒和中药新药研发及应用研究；中医药预防保健（治未病）技术研究；中医药疫病防控技术研究；景德镇中医药特色炮制技术及老年康复与护理技术研究。

3、环境资源与节能减排

环境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防治和处理技术、工业污染防治、化工及尾矿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技术、节水技术与产品、秸杆资源化利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研发与推广；节能环保设施与装备，节水装备、产品研发、体系建设项目，节能降耗技术、水气污染减排技术、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等绿色技术创新研究与应用；低碳创新技术应用推广、生态保护与修复和防灾减灾技术。

4、公共安全与安全生产

支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质量检测技术及预警机制研究；针对灾害气候、地质灾害、防震减灾、消防及交通安全、安全生产、外来有害生物等监测技术、治理技术研究。

5、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核心技术、先进技术研发

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生态碳汇技术研究；网络安全、消防安全、城市建设安全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6、陶瓷文化及面向文化事业的科技产业

推进数字赋能陶瓷文化创新，支持数字技术在古陶瓷保护和修复领域的技术开发应用;支持陶瓷文化传承及遗产保护、陶瓷文化数字出版、网络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等领域关键技术及集成应用；支持文化科技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集成技术、古陶瓷鉴定技术及设备的研究。

2、申报的条件要求

（1）申报项目必须具有明确的技术或经济目标；

（2）申报单位应当具有必要的前期研究基础和硬件实施条件；

（3）课题负责人须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4）不受理申报指南以外的项目；

（5）已承担该领域计划项目且尚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3、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纸质材料2份

（2）提供证明佐证项目水平的相关附件材料（纸质版）

（3）营业执照等必备材料复印件
4、管理科室

农村与社会发展科

联系人：陈健  联系电话：2182005

（四）软科学研究计划

1、支持的范围领域

对标对表省委省政府“六个江西”建设决策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和鄱阳湖国家自创区建设，聚焦“双一号工程”以及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等设立研究课题。通过研究，发现影响我市改革与创新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出制约我市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切合实际、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建议和对策。 

（1）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2）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3）大力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全面建设创新景德镇相关问题研究

（4）“工业三年倍增”行动相关问题研究

（5）先进陶瓷、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6）优化营商环境相关问题研究

（7）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相关问题研究

（8）加快推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推进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9）技术市场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10）改革人才、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相关问题研究

（11）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相关问题研究

（12）支持企业纾困发展政策措施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

（13）市委、市政府需要研究的重大、难点问题

（14）其他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

2、申报的条件要求

（1）项目研究符合景德镇实际，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鼓励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重点问题开展重大项目研究。

（2）项目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软科学研究能力的单位，有一支能胜任研究任务、学科结构和人员结构较为合理的研究队伍。

（3）项目申报负责人需具有具有一定研究基础，限1 名，相同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1 项课题。项目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2 项市级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在研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未能按期结题的不得申报。

（4）软科学研究计划成果以政策、规划、方案、专报、论文等形式体现，课题研究主报告被市委、市政府采用或获市领导批示或被市直部门采用；或在有一定知名度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以上。

3、申报材料

软科学课题申报书

4、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科技成果与人才科

联系人：陈毅平  联系电话：2182007

（五）科技合作研发计划
1、产学研协同创新类
根据我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生产技术需求和企业发展需求，重点聚焦先进陶瓷和数字经济，从高校、院所中遴选一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团队），深入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工作，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培养企业技术团队、搭建企业研发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具体要求另发通知。

2、科技合作研发项目类

（1）支持的范围领域

重点支持我市产学研合作基础好，与市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的机构，开展以合作研究、技术引进、成果转化等形式的科技合作。特别支持我市单位与大院大所名校围绕“3+1+X”等主导产业以及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研发核心关键和共性技术，实施一批高水平研究开发项目，带动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在我市应用和推广，不断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申报的条件要求

——主要支持应用型研究项目，不支持基础研究、软科学研究、市场开发等类别项目。

——申报单位必须有一个以上省、市内外或国外合作机构（须填写合作机构名称、注明国别或地区）。项目合作机构应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科研水平。

——申报单位必须与合作机构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合同及合作协议需包含合作期限、合作内容与分工、权益分配、知识产权和签署日期等要件。

——已承担了市级重大科技合作项目尚未完成的企业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项目主持人不得再次申报。

——不受理涉密项目的申报。

（3）申报材料

①《项目申报书》，可另附可行性报告。

②已签署的合作协议、合同复印件。如系外文，须附中文译件。

③可行性报告中要求作为附件提供的附件材料。

（4）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科技成果与人才科

联系人：陈毅平  联系电话：2182007

三、平台项目
（一）重点实验室培育

 市重点实验室定位于在产业或学科细分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在全市有特色和优势的科研平台。
1、申报对象

市重点实验室一般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社会事业机构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社会事业机构联合组建时，依托单位不能超过2家，并明确第一依托单位。

2、重点支持领域

重点围绕我市先进陶瓷、航空、医药、精细化工、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为构建、发展我市重点产业服务平台及推荐申报省级重点实验室做储备。

3、申报的条件要求

基本条件：（1）属于市重点实验室重点支持领域；（2）依托单位和推荐部门重视。经过单位集体研究，有明确支持意见和具体措施，能保障组建经费及年度运行经费，配套服务较完善（3）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研究方向及内容明确且在市内有较大优势和特色，研究队伍稳定、团队人员学历专业年龄结构合理、负责人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影响力且组织协调能力较强，实验场所相对固定且能满足科研用房需要，科研仪器设备较先进且能满足科研实验条件需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合理，制度完善，与高校、科研院校有着良好合作关系。

限制性要求：（1）已担任市重点实验室、市技术创新中心等市级创新平台负责人的（除转建外），不得再牵头申报，申报后不再受理和批建；（2）已建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可申报转建市重点实验室，批建重点实验室时，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撤销；（3）与现有市重点实验室研究范围雷同较多、差异不明显的不再批建。
4、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式两份）

5、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产业科

联系人：吴玉山    联系电话：18270985292
（二）技术创新中心培育

市技术创新中心定位于应用研究、技术研发水平在全市有特色和优势的平台。

1、申报对象

市技术创新中心一般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组建时，依托单位不能超过2家，并明确第一依托单位。

2、重点支持领域

重点围绕我市先进陶瓷、航空、医药、精细化工、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为构建、发展我市重点产业服务平台及推荐申报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做储备。

3、申报的条件要求

基本条件：（1）属于市技术创新中心重点支持领域； （2）依托单位和推荐部门重视。经过单位集体研究，有明确支持意见和具体措施，能保障组建经费及年度运行经费，配套服务较完善；（3）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研究方向及内容明确且在市内有较大优势和特色，研究队伍稳定、团队人员学历专业年龄结构合理、负责人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影响力且组织协调能力较强，实验场所相对固定且能满足科研用房需要，科研仪器设备较先进且能满足科研实验条件需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合理，制度完善，与高校、科研院校有着良好合作关系。

限制性要求：（1）已担任市重点实验室、市技术创新中心等市级创新平台负责人的（除转建外），不得再牵头申报，申报后不再受理和批建；（2）已建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可申报转建市技术创新中心，批建技术创新中心时，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撤销；（3）与现有市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范围雷同较多、差异不明显的不再批建。
4、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式两份）

5、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产业科

联系人：吴玉山    联系电话：18270985292

（三）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

1、科技企业孵化器
（1）支持的范围领域

重点支持服务能力较强、服务特色鲜明、服务业绩显著、我市产业化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主要用于支持孵化器开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在孵企业提供政务、法律、财务、信息、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投融资、市场推广、加速成长、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提升孵化器自身的孵化服务能力。

要求申请支持建设的平台符合我市重点发展产业方向和在孵企业的服务需要，平台的功能定位合理，建成后能实现开放共享。同时，支持专业孵化器引导入孵企业建立专业技术研发公共平台建设，侧重专业化服务能力建设，对孵化器内企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化孵化服务。

（2）申报的条件要求

参照《江西省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认定和管理办法》，面向全市范围内征集并培育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要求已运营一年以上且运营状况良好，拟申报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申报材料

《景德镇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申请书》、孵化器法人代码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附件材料。

2、众创空间

（1）支持的范围领域

支持和鼓励我市各类园区、企业、投资机构、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根据各自的发展目标和资源禀赋，创办以科技园区、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校院所和知名电商等为载体，包括“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在内的各种形式众创空间，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申报的条件要求

参照《江西省众创空间认定管理办法（试行）》，面向全市范围内征集并培育一批众创空间。要求在我市范围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运营3个月以上且运营状况良好、拟申报省级众创空间的企事业单位或机构。

（3）申报材料

《景德镇市众创空间申报表》、众创空间运营机构注册证照（复印件）等相关附件材料。

3、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工作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产业科

联系人：周玲、胡金瑶    联系电话：2182082

（四）景德镇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1、支持的范围领域

景德镇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主要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当规模的科普固定场所和设施条件,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能够承担科普宣传、培训、服务等功能的场馆、设施或场所。主要包括:（1）场馆类，如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2）场所类，如动植物园、自然遗产、文化保护地等；（3）其他类，如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科研中心、展览馆等，以及气象、地震、野外观测台(站)等。

2、申报的条件要求

（1）全市范围内科普资源单位（含在景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等）

（2）具有不低于500平米的固定活动场所及基本满足科普相关活动的设施，能够承担科技普及、宣传、培训、服务功能；

（3）拥有主题内容明确、形式多样的科普展教资源，配有专兼职科技人员或讲解员；
    （4）实施对外开放,每年具有一定接待规模，且每年组织科学教育活动的次数不少于4次；
    （5）基地管理相关规章制度规范，有科普宣传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须按照全国科技活动周或科普日的有关要求，认真组织相关科普宣传活动；

（6）近三年内有稳定的科技教育资源（人员、经费等），用于组织开展基地活动或科技研发；

（7）有较好的研发工作基础和研发工作业绩，并已形成自主研发的可供宣传展示的产品。

3、申报材料
（1）《景德镇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申报表》；

（2）申请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材料；

（3）基地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4）基地宣传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5）其它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有关材料。
4、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科技成果与人才科

联系人：陈毅平  联系电话：2182007

（五）培育申报省级科技协同创新体

1、支持的范围领域

重点聚焦先进陶瓷、精细化工，以及先进装备制造、陶瓷文化暨创意等我市主导产业。

2、申报要求

（1）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在本省地域联合三家以上（可以是企业、科研和高校）共同组建股份制运行的独立的技术研发实体。

（2）共同投资约6000万元（在三年组建期内），可包含场地、设备、技术入股及流动资产。

（3）组建的科技协同创新体要有明确的市场目标项目，能解决产业链环节的关键、核心及共性技术，产业带动作用大、示范性强，三年内完成产业化生产或开发出具有带动作用的新产品。

3、申报材料

（1）科技协同创新体申报书

（2）企业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土地、参与组建股东决议等）

（3）申报单位提供金融机构贷款承诺书等。

4、扶持方式

贷款贴息：以创新体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向银行贷款2000万(银行自选)，省财政给予总额不超过350万的贴息，按季度向省科技厅申请（贷款须用于研发相关活动）

5、管理科室

市03专项办公室

联系人：熊麟   联系电话：2182021

四、成果产业化和03专项

（一）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计划

1、支持的范围领域

支持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的科技成果在我市企业转化落地，支持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支持企业自有或购买发明专利技术产业化应用。重点支持有重大创新突破、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转移转化项目。

实施产业化应用推广的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应当是先进、成熟、适用的，已通过评价的科技成果，或已获得发明专利证书、植物新品种审定证书、行业准入许可证等视同评价的各类科技成果，包括从市外引进的优秀科技成果。 

2、申报的条件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本市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强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的企业。

（2）申报的项目应当做到：成果的来源及其先进性、成熟性、适用性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明确，转化应用目标和任务明确，应用实施单位和地点明确，采取的转化推广措施明确，实施期限明确，资金筹措方案和经费预算明确。

（3）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由具体应用企业（生产型）或其他应用单位牵头，与合作单位联合申报，提供的申报材料必须附上相关合作协议。

（4）处于研究阶段的项目，或者企业开发生产的产品推销项目，均不得申报。

3、申报材料

一是景德镇市科技成果重点转移转化计划项目申报书，可另附可行性报告；三是相关附件，包括相关技术鉴定（验收）等评价证明、检测报告、特殊行业生产许可证、知识产权证书等必要材料。

4、管理科室

市科技局科技成果与人才科

联系人：陈毅平  联系电话：2182007

（二）03专项及5G项目

1、支持的范围领域

（1）示范应用：基于NB-IoT、5G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能制造、农林、医疗、旅游、生态、警务、消防、水利、交通、教育和金融领域的集成应用,鼓励5G +北斗和5G + VR等融合类应用研发和示范推广，优先支持多领域数据互联及融合应用。

（2）技术攻关：①高端传感器研发（包括但不限于：水利、生态、医疗、车联网等领域的智能传感器）及多传感器融合；②工业模组、工业APP、边缘计算、数据/智能协同、5G融合通信、智慧能源网关等工业互联领域重点难点技术攻关；③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可信应用研究、物联网大数据挖掘技术研发与应用；④人工智能技术攻关及应用（增量学习、联邦学习、协同推理等）；⑤网络安全技术研发及应用（量子/同态加密、等保、漏洞扫描、防欺诈、反恐等）。

（3）平台建设：重点围绕5G、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平台建设和升级。①支持以城市大脑、物联网态势感知、物联网安全检测及科技创新支撑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升级；②支持涉及民生、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业务应用平台及产业创新生态平台的功能迭代和优化升级；③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智能化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

2、申报要求

（1）项目牵头单位应在市内注册的法人单位或经营地点主要在市内的、由统一法人授权的机构，可单独或联合申报。

（2）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和专业技术能力，拥有项目所需的专业设备和硬件设施。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申报材料

景德镇市“03专项及5G项目”申报书。

5、管理科室

市03专项办公室

联系人：熊麟   联系电话：2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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